
市人社局关于开展2026年“源来好创业”资源
对接服务暨“创业8+N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就业服务中心：
为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活力，营造良好创业氛围，做好2026年“源来好创业”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有关工作，市人社局计划在全市组织开展“创业8+N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时间
2026年1月至12月。
2、 组织形式
（一）市级层面。由市人社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，由中标单位组织实施市级创业活动。
（二）区级层面。由各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确认活动承办方，并组织区级创业活动。
三、活动内容
（一）创业模式探索活动。围绕“科技成果+创业”、“产业发展+创业”、“职业技能+创业”、“民生需求+创业”四种新模式，探索以创业模式升级引领创业质量提高。推动科研成果、创新成果就地落地转化，实现“创业跟着创新走”，助力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。推动“创业围着产业转”，形成强带弱、大带小、主带辅的创业联动新格局。推动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紧密结合，走出“创业驱动培训”、“培训提升技能”、“技能实现创业”新路子。围绕“吃住行游购娱”等消费场景，把群众的民生“需求清单”转化为创业的“项目清单”，打造更多具有烟火味、泥土气、时尚化的家门口创业、微创业空间，以新的创业满足民生需求、激活消费潜能。
（二）创业场地对接活动。组织开展创业孵化基地、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开放观摩活动，引导有需求的创业者现场观摩体验入驻环境、服务项目、优惠政策，促进创业者与创业载体对接、入驻。
（三）创业融资对接活动。邀请金融机构、创业投资机构、天使投资人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共同参与，通过项目路演、融资推介双选会等系列活动，扩大融资对接服务渠道，支持创业项目发展壮大。
（四）创业知识普及活动。通过服务对象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形式，多渠道开展创业知识普及活动，向创业者普及创办企业基础知识和创业政策申请条件、办理流程和渠道，帮助创业者创新创业，助力发展。
（五）创业助力服务行动。聚焦已经申请享受和有意愿申请享受创业政策的服务对象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助力服务行动，综合发挥政策、培训、指导、孵化等全要素、全周期扶持作用，提供全链条相互贯通的创业服务。
（六）创业导师服务活动。组建由成功企业家、创业领域专家学者、创业成功典型等组成的创业导师服务团，走进高校、企业、园区，发挥专家优势，完善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，做好创业回访、创业指导等服务记录，切实有效地为创业者开展创业信息、创业策划、创业政策、企业管理、跟踪指导、咨询答疑等支持服务。
（七）专项特色培训课程推广活动。面向青年学生和返乡入乡创业人群，推广一批符合我市经济发展方向、受创业者普遍关注，投资少、风险小、灵活度高的特色化创业能力培训课程和网络直播培训课程。
（八）创业指导项目交流展示活动。通过项目推介、项目巡展等形式向创业者广泛推介创业指导项目，组织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业指导项目交流展示活动。
（九）其他特色创业活动。结合各区特色组织开展创业活动。
四、责任分工
市人社局负责制定活动方案、组织市级招标工作、实施市级活动、做好宣传引导。市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协调活动场地、组织动员参与、协调跨区域协作、指导各区活动落实、调度活动进展。各区人社局负责结合区域特色开展本区域创业活动，协调本区资源、组织动员相关人员参加。中标单位负责承接具体活动。  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摸清创业需求。各区要依托创业孵化基地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，深入采集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等重点创业群体在场地、融资、政策等方面的需求，定向推送创业资源信息，搭建双向对接平台。
（二）做优特色活动。各区要结合本区产业特点，自主策划“N”类特色活动，分类设计活动内容，提升服务实效。
（三）凝聚各方合力。各区要积极动员企业、投资机构、创业载体、创业培训机构、创业导师等各方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通过多渠道宣传，扩大活动影响力。
（四）全程跟进总结。市就业服务中心要建立活动台账，记录数据、成效和问题，系统梳理汇总活动情况、经验做法、问题不足，为后续活动优化和措施调整提供参考。
    请各区于1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下班前，将联系人信息表（见附件1）反馈至jy-user063@tj.gov.cn，并于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报送活动统计表（见附件2）。活动期间的特色亮点、图文宣传等新闻线索请同步报送。

联 系 人：楚博、王育杰
联系电话：022-63082627、18622762491

附件：1．联系人信息表
2．2026年第__季度“创业8+N”活动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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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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